
 

南投縣仁愛鄉南豐國民小學交通服務隊設置辦法 

一、依據：本校校務會議辦理 

二、目的： 

１、鼓勵學生從事校園服務工作，養成積極服務的人生觀。 

２、推展學生交通服務工作，建立學生交通安全觀念，並從而協助學校 

    交通安全目標之落實。 

三、交通服務隊工作要項： 

１、協助學校督導學生養成遵守秩序、注意交通安全之活習慣。 

２、擔任學生放學路隊通行之管理及路隊行進之安全維護。 

四、實施內容： 

１．於本校高年級遴選六位具服務熱忱學生，從事交通服務工作。 

２．六位學生分成二組，每組三人，分學校正門口為交通安全維護服務工作區，

以二組輪流為原則，並由訓導處生活教育組統籌管理。 

３．執勤時段：每日上、放學時段。 

４． 每位服務學生，定期表揚之，以為獎勵。 

五、  經費：由學生活動費支出。 

六、  本設置辦法由校長核可後實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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